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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3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日内瓦  

采取步骤促进实现中东无核武器区和实现 1995 年 

关于中东的决议的各项目标 

日本提交的报告  

1.  日本一直支持并继续完全支持 1995 年关于中东的决议，该决议呼吁建立

一个可有效核查的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

系统区。日本还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加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 2002 年

11 月 22 日第 57/55 号决议，题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2.  在中东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区将

最终要求该地区所有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和《化

学武器公约》。日本积极参与国际努力，鼓励普遍加入这些关于裁减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在 2003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3 日对中东地区的最近一次访问中，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女士作出了新的

努力，敦促以色列政府成为《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核试条约》缔约国，并敦

促叙利亚政府成为《全面禁核试条约》缔约国。  

3.  同样重要的是，应当充分保证遵守这些法律文书。在这方面，日本相信，

在适当的国际介入下明确地解决在伊拉克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至关重

要。日本还认为，未来的伊拉克政府有必要加入所有相关的不扩散协定，以此证

明其愿意成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4.  此外，日本着重指出，必须加强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在《不扩

散条约》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一直努力促进和推动原子能机构保障

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的缔结和生效，包括主办了“更广泛地加入得到加强的原子能

机构保障制度问题国际会议”，中东各国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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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该地区所有国家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将是一个重大的实际步

骤。日本还一直在竭尽全力促使所有国家加入该条约，特别是促使那些需要其批

准条约才能使条约生效的那些国家加入。为此目的，日本与其他国家一道组织了

“全面禁核试条约之友”外长会议，一些中东国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6.  日本坚定地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中东和平进程是该地区实现稳定的关键。

这种稳定是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创造条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日本将加

强努力，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及有关国家一道，恢复双方的和平谈判，为巴勒斯

坦的改革努力提供援助，并从中期和长期的角度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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